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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11 日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環署綜字第 1000028128 號 

主  旨：預告修正「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 修正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第 2 項。 
三、 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署網站（網址：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aspx）

法規命令草案預告區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

意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綜合計畫處 
(二)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華路 1 段 83 號 7 樓 
(三) 電話：(02)23117722 轉 2733 
(四) 傳真：(02)23754262 
(五) 電子郵件：yhschang@epa.gov.tw 

署  長 沈世宏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

十月十八日發布迄今曾辦理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於九十八年十二月二日發布，因開發行為樣

態日增，相關機關及業者反應本標準實務執行上產生困難及疑義，本署為回應各界檢討部分條文

之要求，爰辦理本次修正。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將水庫集水區分為二類予以規範，開發行為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區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

依現行規定辦理，位於第二類水庫集水區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則比照現行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規定辦理。（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六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

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一條） 
二、 納入工廠及廢棄物處理機構或清理機構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認定時機之相關規定。（修正

條文第三條及第二十八條） 
三、 新增於國際航空站及國際港口管制區域範圍內設置自由貿易港區適用園區規定之情形。（修

正條文第四條） 
四、 農場品加工場所排除屬農產運銷加工設施之農產品加工室之適用。（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五、 刪除林木砍伐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皆伐面

積二公頃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新增伐木計畫如實施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符合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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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計畫內容之林木砍伐，則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六條） 
六、 簡化符合本標準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但書各目規定之再利用機構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認定程序，免再經主管機關同意。（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七、 新增第一類水庫集水區及第二類水庫集水區分類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工廠之設立，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附表一之工業類別，新設

或增加生產線者。 

二、 附表一之工業類別，擴增

產能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第三條 工廠之設立，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附表一之工業類別，新設

或增加生產線者。 

二、 附表一之工業類別，擴增

產能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一、 水庫集水區面積約一百

三十二萬公頃（約占台

灣面積百分之三十六）

，南投縣政府表示集集

攔河堰集水區範圍涵蓋

集集、水里、魚池、仁

愛、信義、鹿谷等鄉

鎮，對於部分開發行為

（如工廠、道路……）

不分規模大小均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影響區

域範圍及人民權益甚為

深遠，故提案建議檢討

修正。 

二、 經濟部現階段未公告水

庫集水區範圍，水利法

對於水庫蓄水範圍外之

水庫集水區亦無任何禁

止或限制事項，本署基

於環境保護之立場，認

為水庫集水區之開發仍

應有所規範，以避免開

發對環境造成不良影

響，惟因現行以水庫大

壩全流域稜線以內所涵

蓋之地區認定為水庫集

水區，涉及之範圍相當

廣大，為兼顧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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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擴增產能百分之十以

上。但空氣污染、水污

染排放總量及廢棄物產

生量未增加，經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送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審核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附表二之工業類別，新設

或擴增產能符合下列規定

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但設於本法公布施

行前已設立之工業區

內，其廢水以專管排至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或第二類水庫集水區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擴增產能百分之十以

上。但空氣污染、水污

染排放總量及廢棄物產

生量未增加，經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送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審核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附表二之工業類別，新設

或擴增產能符合下列規定

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但設於本法公布

施行前已設立之工業區

內，其廢水以專管排至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外，其擴增產能百分之

二十以下，且取得工業

區污水處理廠之同意納

管證明者，不在此限。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及地方需求，爰將水庫

集水區分為二類，第一

類水庫集水區為台灣本

島經本署持續辦理水庫

水質監測之集水區，其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

定依現行水庫集水區規

定辦理，第二類水庫集

水區則為第一類水庫集

水區以外之水庫集水

區，其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規定比照自來水水

質保護區規定辦理。 

三、 有關第一、二類水庫集

水區之分類，於第三十

八條第三項另以附表方

式規定。 

四、 新增第五項納入本署九

十八年八月十八日環署

綜字第○九八○○七一

九八五號解釋令內容，

以利工廠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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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擴增產能百分之

二十以下，且取得工業

區污水處理廠之同意納

管證明者，不在此限。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四、 其他工廠，新設或擴增產

能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四、 其他工廠，新設或擴增產

能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開發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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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開發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開發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水庫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前項第三款第八目至第十

一目、第四款第七目或第八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

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水庫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前項第三款第八目至第十

一目、第四款第七目或第八

目，申請設立於經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完成之工業區、加工出

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環保科

技園區、生物科技園區或其他

供業者進駐從事生產、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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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申請設立於經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完成之工業區、加工出

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環保科

技園區、生物科技園區或其他

供業者進駐從事生產、製造、

技術服務等相關業務之園區

（以下簡稱園區）內，其開發

或累積開發面積均增為二倍。 

第一項屬汰舊換新工程，

其產能及污染量未增加，且單

位能耗降低，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核同意者，免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工廠申請設立於已完成公

共設施及整地之園區內，免依

第一項第二款第八目、第三款

第八目或第四款第七目所定位

於山坡地區位之規定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申請設立工廠，應依下列

方式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應於設廠前取得設立許可

之工廠，於申請設立時認

定。 

二、 非屬應於設廠前取得設立

許可之工廠，依下列方式

認定： 

(一) 申請廠房建造執照時確

定工廠業別者，於申請

建造執照時認定。 

(二) 申請廠房建造執照時未

確定工廠業別者，或申

請工廠登記內容超出申

請建造執照時所述之業

技術服務等相關業務之園區

（以下簡稱園區）內，其開發

或累積開發面積均增為二倍。

第一項屬汰舊換新工程，

其產能及污染量未增加，且單

位能耗降低，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核同意者，免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工廠申請設立於已完成公

共設施及整地之園區內，免依

第一項第二款第八目、第三款

第八目或第四款第七目所定位

於山坡地區位之規定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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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或規模者，或申請廠

房建造執照與申請工廠

登記之開發單位不同

者，於申請工廠登記時

認定。 

第四條 園區之開發，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

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區。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區。 

七、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八、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

尺以上。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

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

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三月

二日前劃設之國際航空站及國

際港口管制區域範圍內設置自

由貿易港區，不受前項規定限

制。 

第四條 園區之開發，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

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 

七、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八、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

尺以上。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

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

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十、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

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經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使

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十一、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十二、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一、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

同第三條修正說明。 

二、 本署九十八年十二月二

日修正本標準，於第三

條新增園區定義，自由

貿易港區符合該定義，

九十九年三月二日後之

申請案應依本條規定辦

理。參考交通部一○○

年二月十七日夜航字第

一○○○○○一三四九

號函，各海空港管制區

內劃設自由貿易港區均

非一素地開發，於劃設

前即為一開發區位，廠

商進駐應依本標準規定

辦理，劃設自由貿易港

區主要目的係為提供各

海空港一「境內關外」

制度，以利強化貿易自

由及貨物流通便捷，而

非著重於園區開發行

為，爰新增第二項規定

排除「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年三月二日前劃設之

國際航空站及國際港口

管制區域範圍內設置自

由貿易港區」之適用，

但於其他區位或於中華

民國九十九年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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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後增設之國際航空站及

國際港口管制區域範圍

內設置自由貿易港區，

仍應依本條第一項規定

辦理。 

第五條 道路之開發，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高速公路或快速道（公）

路之興建。 

二、 道（公）路興建或延伸工

程、高速公路或快速道

（公）路之延伸工程或連

絡道路、交流道之興建，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長度二．五公里以

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

方公尺以上；其同時位

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第五條 道路之開發，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高速公路或快速道（公）

路之興建。 

二、 道（公）路興建或延伸工

程、高速公路或快速道

（公）路之延伸工程或連

絡道路、交流道之興建，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長度二．五公里以

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

方公尺以上；其同時位

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長度一．五公里以

上或挖填土石方二．五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同第

三條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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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度一．五公里以

上或挖填土石方二．五

萬立方公尺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長度二．五

公里以上或挖填土石方

五萬立方公尺以上，或

其附屬隧道、地下化工

程長度合計一公里以

上。 

(九) 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

下化工程長度合計一公

里以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附屬高架路

橋、橋梁或立體交叉工

程長度合計五公里以

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長

度十公里以上。 

三、 道（公）路、高速公路或

快速道（公）路之拓寬，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長度

二．五公里以上，或挖

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

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萬立方公尺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長度二．五

公里以上或挖填土石方

五萬立方公尺以上，或

其附屬隧道、地下化工

程長度合計一公里以

上。 

(九) 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

下化工程長度合計一公

里以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附屬高架路

橋、橋梁或立體交叉工

程長度合計五公里以

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長

度十公里以上。 

三、 道（公）路、高速公路或

快速道（公）路之拓寬，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長度

二．五公里以上，或挖

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

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長度一公里以上。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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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長度一公里以上。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長

度一公里以上。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長度一

公里以上。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長度一公里以上。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拓寬寬度增加一車

道之寬度以上且長度五

公里以上，或挖填土石

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拓寬寬度增加

一車道之寬度以上且長

度五公里以上，或挖填

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

上。 

(九) 位於非都市土地，拓寬

寬度增加一車道之寬度

以上且長度十公里以

上。 

四、 既有高架路橋、橋梁或立

體交叉工程之重建、擴建

或拓寬，並銜接既有道

路，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度一公里以上。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長度一

公里以上。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長度

一公里以上。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拓寬寬度增加一車

道之寬度以上且長度五

公里以上，或挖填土石

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拓寬寬度增加

一車道之寬度以上且長

度五公里以上，或挖填

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

上。 

(九) 位於非都市土地，拓寬

寬度增加一車道之寬度

以上且長度十公里以

上。 

四、 既有高架路橋、橋梁或立

體交叉工程之重建、擴建

或拓寬，並銜接既有道

路，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長度

二．五公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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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於國家公園，長度

二．五公里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國家重要濕地、台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

保護區或第一類水庫集

水區，長度五百公尺以

上。 

(三)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四) 長度五公里以上。 

前項所稱道路，指國道、

省道、縣道、鄉道、市區道

路、專用道路、產業道路等供

動力車輛行駛之路及其用地範

圍內之各項設施。 

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

定長度，應將高架路橋、橋

梁、立體交叉工程、隧道、地

下化工程、匝道或引道之長

度，合併計算。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高架路

橋、橋梁或立體交叉工程，其

匝道或引道以高架方式興建

者，應將匝道或引道之長度，

納入高架路橋、橋梁或立體交

叉工程之長度合併計算。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國家重要濕地、台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

保護區或水庫集水區，

長度五百公尺以上。 

(三)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四) 長度五公里以上。 

前項所稱道路，指國道、

省道、縣道、鄉道、市區道

路、專用道路、產業道路等供

動力車輛行駛之路及其用地範

圍內之各項設施。 

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

定長度，應將高架路橋、橋

梁、立體交叉工程、隧道、地

下化工程、匝道或引道之長

度，合併計算。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高架路

橋、橋梁或立體交叉工程，其

匝道或引道以高架方式興建

者，應將匝道或引道之長度，

納入高架路橋、橋梁或立體交

叉工程之長度合併計算。 

第六條 鐵路之開發，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高速鐵路興建、拓寬或延

伸工程。 

二、 高速鐵路以外之鐵路興建

第六條 鐵路之開發，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高速鐵路興建、拓寬或延

伸工程。 

二、 高速鐵路以外之鐵路興建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同第

三條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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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延伸工程，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

下化工程長度合計一公

里以上。 

(八) 長度五公里以上。 

三、 高速鐵路以外之鐵路拓

寬，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長度

二．五公里以上，或挖

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

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長度一公里以上。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長

度一公里以上。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或延伸工程，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

下化工程長度合計一公

里以上。 

(八) 長度五公里以上。 

三、 高速鐵路以外之鐵路拓

寬，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長度

二．五公里以上，或挖

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

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長度一公里以上。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長

度一公里以上。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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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長度一

公里以上。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長度一公里以上。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

下化工程長度合計一公

里以上。 

(八) 長度五公里以上。 

四、 既有鐵路高架路橋、橋梁

或立體交叉工程之重建或

擴建，並銜接既有鐵路，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長度

二．五公里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國家重要濕地、台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

保護區或第一類水庫集

水區，長度五百公尺以

上。 

(三)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四) 長度五公里以上。 

五、 鐵路機車場、調車場興建

或擴建工程，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之自然保護區，長度一

公里以上。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長度

一公里以上。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

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

下化工程長度合計一公

里以上。 

(八) 長度五公里以上。 

四、 既有鐵路高架路橋、橋梁

或立體交叉工程之重建或

擴建，並銜接既有鐵路，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長度

二．五公里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國家重要濕地、台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

保護區或水庫集水區，

長度五百公尺以上。 

(三)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四) 長度五公里以上。 

五、 鐵路機車場、調車場興建

或擴建工程，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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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水庫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自來水水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

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水庫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

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經自來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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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關

或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不在此限。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定

長度，應將高架路橋、橋梁、

立體交叉工程、隧道、地下化

工程或引道之長度，合併計

算。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高架路

橋、橋梁或立體交叉工程，其

引道以高架方式興建者，應將

引道之長度，納入高架路橋、

橋梁或立體交叉工程之長度合

併計算。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定

長度，應將高架路橋、橋梁、

立體交叉工程、隧道、地下化

工程或引道之長度，合併計

算。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高架路

橋、橋梁或立體交叉工程，其

引道以高架方式興建者，應將

引道之長度，納入高架路橋、

橋梁或立體交叉工程之長度合

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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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 大眾捷運系統興建工程。 

二、 大眾捷運系統擴建工程，

其地面、高架或地下化長

度延伸一公里以上。 

三、 機車場、調車場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第七條 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 大眾捷運系統興建工程。

二、 大眾捷運系統擴建工程，

其地面、高架或地下化長

度延伸一公里以上。 

三、 機車場、調車場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

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同第

三條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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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水庫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自來水水

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關

或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不在此限。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水庫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

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經自來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第八條 港灣之開發，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第八條 港灣之開發，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同第

三條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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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一、 商港、軍港、漁港或工業

專用港興建工程。 

二、 遊艇港興建或擴建工程，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水庫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估： 

一、 商港、軍港、漁港或工業

專用港興建工程。 

二、 遊艇港興建或擴建工程，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

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水庫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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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自來水水

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關

或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不在此限。 

(七)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但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原住民保留地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八)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碼頭席位一百艘以上或

同一場所各案開發總席

位達二百艘以上。 

三、 商港、軍港、漁港、工業

專用港擴建工程（不含既

有港區範圍內之擴建工

程）或商港區域外之特種

護區。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

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經自來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七)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但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原住民保留地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八)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十) 碼頭席位一百艘以上或

同一場所各案開發總席

位達二百艘以上。 

三、 商港、軍港、漁港、工業

專用港擴建工程（不含既

有港區範圍內之擴建工

程）或商港區域外之特種

貨物裝卸及其他特殊設施

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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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裝卸及其他特殊設施

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規

定之一。 

(二) 碼頭或防波堤，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長度五百

公尺以上。 

規定之一者：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規

定之一。 

(二) 碼頭或防波堤，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長度五百

公尺以上。 

第十條 土石採取，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採取土石（不含磚、瓦窯

業業者之窯業用土採取）

及其擴大工程，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六)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海域。但在既有港

區範圍內之維護浚挖，

不在此限。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第十條 土石採取，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採取土石（不含磚、瓦窯

業業者之窯業用土採取）

及其擴大工程，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六) 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海域。但在既有港

區範圍內之維護浚挖，

不在此限。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同第

三條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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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含所需區外道

路設施面積），或在河

床採取，沿河身計其申

請開採或累積開採長度

五百公尺以上，或申請

採取土石方八十萬立方

公尺以上。 

(十)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二．五公頃以上

（含所需區外道路設施

面積），或在河床採

取，沿河身計其申請開

採或累積開採長度二百

五十公尺以上，或申請

採取土石方四十萬立方

公尺以上。 

(十一)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含所

需 區 外 道 路 設 施 面

積），或申請採取土

石方八十萬立方公尺

以上。 

(十二)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上，或

頃以上（含所需區外道

路設施面積），或在河

床採取，沿河身計其申

請開採或累積開採長度

五百公尺以上，或申請

採取土石方八十萬立方

公尺以上。 

(十)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

上（含所需區外道路設

施面積），或在河床採

取，沿河身計其申請開

採或累積開採長度二百

五十公尺以上，或申請

採取土石方四十萬立方

公尺以上。 

(十一)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含所

需 區 外 道 路 設 施 面

積），或申請採取土

石方八十萬立方公尺

以上。 

(十二)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上，或

在河床採取，沿河身

計其申請開採或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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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床採取，沿河身

計其申請開採或累積

開採長度一千公尺以

上，或申請採取土石

方四十萬立方公尺以

上。 

(十三) 位於山坡地之土石採

取區開發，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其申請之

開 發 面 積 應 合 併 計

算，且累積達第九目

或第十目規定規模： 

１、 土石採取區位於同

一筆地號。 

２、 土石採取區之地號

互相連接。 

３、 土石採取區邊界相

隔水平距離在五百

公尺範圍內。 

(十四) 位於非山坡地之土石

採取區，其同時位於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其申請之開發面

積應合併計算，且達

第十目至第十二目規

定規模之一： 

１、 土石採取區位於同

一筆地號。 

２、 土石採取區之地號

互相連接。 

３、 土石採取區邊界相

隔水平距離在五百

公尺範圍內。 

開採長度一千公尺以

上，或申請採取土石

方四十萬立方公尺以

上。 

(十三) 位於山坡地之土石採

取區開發，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其申請之

開 發 面 積 應 合 併 計

算，且累積達第九目

或第十目規定規模：

１、 土石採取區位於同

一筆地號。 

２、 土石採取區之地號

互相連接。 

３、 土石採取區邊界相

隔水平距離在五百

公尺範圍內。 

(十四) 位於非山坡地之土石

採取區，其同時位於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其申請之開發面

積應合併計算，且達

第十目至第十二目規

定規模之一： 

１、 土石採取區位於同

一筆地號。 

２、 土石採取區之地號

互相連接。 

３、 土石採取區邊界相

隔水平距離在五百

公尺範圍內。 

二、 土石採取碎解、洗選場興

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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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石採取碎解、洗選場興

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

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三、 磚、瓦窯業業者申請或擴

大採取窯業用土，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六)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

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三、 磚、瓦窯業業者申請或擴

大採取窯業用土，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六) 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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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含所需區外道

路設施面積），或申請

採取土石方八十萬立方

公尺以上。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二．五公頃以上

（含所需區外道路設施

面積），或申請採取土

石方四十萬立方公尺以

上。 

(十)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

上（含所需區外道路設

施面積），或申請採取

土石方八十萬立方公尺

以上。 

(十一)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 

前項第一款屬政府核定之

疏濬計畫，應依第十四條第二

款規定辦理。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含所需區外道

路設施面積），或申請

採取土石方八十萬立方

公尺以上。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

上（含所需區外道路設

施面積），或申請採取

土石方四十萬立方公尺

以上。 

(十)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

上（含所需區外道路設

施面積），或申請採取

土石方八十萬立方公尺

以上。 

(十一)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 

前項第一款屬政府核定之

疏濬計畫，應依第十四條第二

款規定辦理。 

二個以上土石採取區申請

開發（不含磚、瓦窯業業者之

窯業用土採取），因申請在後

者之提出申請致有第一項第一

款第十三目或第十四目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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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以上土石採取區申請

開發（不含磚、瓦窯業業者之

窯業用土採取），因申請在後

者之提出申請致有第一項第一

款第十三目或第十四目之情

形，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合併計算符合第一項第一款

第九目至第十二目規定規模之

一者，該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之各個後申請土石採

取區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

目或第十四目規定面積合併計

算之土石採取區應包括下列各

情形： 

一、 取得開發許可。 

二、 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同意註銷未達一年。 

形，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合併計算符合第一項第一款

第九目至第十二目規定規模之

一者，該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之各個後申請土石採

取區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

目或第十四目規定面積合併計

算之土石採取區應包括下列各

情形： 

一、 取得開發許可。 

二、 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同意註銷未達一年。 

第十一條 探礦、採礦，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一、 探礦、採礦及其擴大工

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第十一條 探礦、採礦，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一、 探礦、採礦及其擴大工

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同第

三條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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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海域。但未涉及鑽

井或開挖之探礦，不在

此限。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核

定或累積核定礦業用地

面積（含所需區外道路

設施面積）二公頃以

上，或在河床探採，沿

河身計其申請開採或累

積開採長度一公里以

上。 

(十)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申請核定或累積核

定礦業用地面積（含所

需區外道路設施面積）

一公頃以上，或在河床

探採，沿河身計其申請

開採或累積開採長度五

百公尺以上。 

(十一)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六) 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 位於海域。但未涉及鑽

井或開挖之探礦，不在

此限。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核

定或累積核定礦業用地

面積（含所需區外道路

設施面積）二公頃以

上，或在河床探採，沿

河身計其申請開採或累

積開採長度一公里以

上。 

(十)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申請核定或累積

核定礦業用地面積（含

所需區外道路設施面

積）一公頃以上，或在

河床探採，沿河身計其

申請開採或累積開採長

度五百公尺以上。 

(十一)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核定或累積核定礦

業用地面積（含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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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核定或累積核定礦

業用地面積（含所需

區外道路設施面積）

二公頃以上。 

(十二) 申請核定或累積核定

礦業用地面積（含所

需 區 外 道 路 設 施 面

積）五公頃以上。 

(十三) 位於山坡地之申請核

定礦業用地，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其申請

核定或累積核定之面

積應合併計算，且達

第九目或第十目規定

規模： 

１、 申請核定或累積核

定礦業用地位於同

一筆地號。 
２、 申請核定或累積核

定礦業用地之地號

互相連接。 

３、 申請核定或累積核

定礦業用地邊界相

隔水平距離在五百

公尺範圍內。 

二、 礦業冶煉洗選廠興建或擴

大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

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區外道路設施面積）

二公頃以上。 

(十二) 申請核定或累積核定

礦業用地面積（含所

需 區 外 道 路 設 施 面

積）五公頃以上。 

(十三) 位於山坡地之申請核

定礦業用地，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其申請

核定或累積核定之面

積應合併計算，且達

第九目或第十目規定

規模： 

１、 申請核定或累積核

定礦業用地位於同

一筆地號。 

２、 申請核定或累積核

定礦業用地之地號

互相連接。 

３、 申請核定或累積核

定礦業用地邊界相

隔水平距離在五百

公尺範圍內。 

二、 礦業冶煉洗選廠興建或擴

大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

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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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 

同時有二個以上申請核定

礦業用地或擴大礦業用地，有

前項第一款第十三目之情形，

且申請面積合併計算符合前項

第一款第九目或第十目規定規

模者，各個礦業用地均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核定

（或擴大）礦業用地，得先就

所屬之礦業權區整體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

目規定面積合併計算之礦業用

地應包括下列各情形： 

一、 取得開發許可。 

二、 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同意註銷未達一年。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 

同時有二個以上申請核定

礦業用地或擴大礦業用地，有

前項第一款第十三目之情形，

且申請面積合併計算符合前項

第一款第九目或第十目規定規

模者，各個礦業用地均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核定

（或擴大）礦業用地，得先就

所屬之礦業權區整體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

目規定面積合併計算之礦業用

地應包括下列各情形： 

一、 取得開發許可。 
二、 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同意註銷未達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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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農、林、漁、牧地之

開發利用，其設置提供住宿、

餐飲或溫泉服務之休閒農場或

農產品加工場所（不含屬農產

運銷加工設施之農產品加工

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

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

平方公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

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

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

尺以上。 

六、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

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或挖填土石方十

第十五條 農、林、漁、牧地之

開發利用，其設置提供住宿、

餐飲或溫泉服務之休閒農場或

農產品加工場所，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

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

平方公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

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

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

尺以上。 

六、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

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或挖填土石方十

萬立方公尺以上；其同時

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申請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審查辦法」規定，農產運

銷加工設施之農產品加工

室，建築高度不得超過八公

尺，且樓地板最大興建面

積，個別農民二百平方公

尺，產銷班共同經營六百六

十平方公尺，因該規定已限

制開發規模，無大規模開發

情形，爰排除該類農產品加

工室適用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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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立方公尺以上；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以上，或挖填

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

上。 

七、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三十公頃以上。 

前項農產品加工場所屬應

申請工廠設立登記者，應依第

三條規定辦理。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以上，或挖填

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

上。 

七、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三十公頃以上。 

前項農產品加工場所屬應

申請工廠設立登記者，應依第

三條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林地之開發利用，其

砍伐林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

皆伐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或同一保護區或重要棲

息環境最近五年內累積皆

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經野生動物保護區

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主管機關及林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皆

伐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同一濕地最近五年內累

積皆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國家重要濕

地主管機關及林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

然保護區。但皆伐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同一自

第十六條 依森林法規定之林地

或森林之開發利用，其砍伐林

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一、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

皆伐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或同一保護區或重要棲

息環境最近五年內累積皆

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經野生動物保護區

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主管機關及林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皆

伐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同一濕地最近五年內累

積皆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國家重要濕

地主管機關及林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

然保護區。但皆伐面積五

一、 有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及林木業者提出

砍伐林木屬林業經營收

穫行為，非屬開發行為

之意見，因自本標準八

十四年十月十八日發布

以來，該條均為規範森

林之經營管理，迄今仍

無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

案件，考量極端氣候致

災害頻傳，森林之保育

愈顯重要，故仍維持砍

伐林木屬開發行為，應

以環境影響評估預防及

減輕其對環境造成不良

影響。 

二、 本署九十八年十二月二

日修正將「林地」修正

為「森林法規定之林地

或森林」，係為避免外

界誤解為有樹林之地即

為林地，惟修正後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解

讀本條係規範森林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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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護區最近五年內累積

皆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經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

告之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

及林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不在此限。 

四、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

尺以上。但皆伐面積五百

平方公尺以下，經林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五、 皆伐面積四公頃以上。 

前項屬平地之人工造林、

受天然災害或生物為害之森

林，經林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符合經實施政策環

境影響評估之伐木計畫內容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同一自

然保護區最近五年內累積

皆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經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

告之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

及林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不在此限。 

四、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

尺以上。但皆伐面積五百

平方公尺以下，經林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五、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

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皆伐

面積二公頃以上。 

六、 皆伐面積四公頃以上。 

前項屬平地之人工造林、

受天然災害或生物為害之森

林，經林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定之「開發利用」，故

本次修正恢復為原條

文，但規範對象不變。

三、 本署九十八年十二月二

日修正修正新增第五款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皆伐面積二公頃以

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之規定，因林木業者反

應該修正窒礙難行，林

木伐採收益無法負荷環

評費用，為於環境保護

及林農生計間取得平

衡，爰刪除該款規定，

恢復原皆伐面積四公頃

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規定。 

四、 有關林木砍伐對環境之

影響，應以整體區域之

伐木計畫評估較個別申

請案之評估適當，故新

增第三項規定伐木計畫

如實施政策環境影響評

估，符合伐木計畫內容

之林木砍伐，則免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第二十三條 文教建設之開發，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 各種文化、教育、訓練設

施或研究機構之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第二十三條 文教建設之開發，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 各種文化、教育、訓練設

施或研究機構之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同第

三條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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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下，經國家公園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申請開發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

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國家重要濕地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但申請

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下，經國家公園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申請開發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

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國家重要濕地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但申請

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行政院公報 第 017 卷 第 067 期  20110414  農業環保篇 

 

公尺以上。 

(六)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其

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第一類水庫

集水區或第二類水庫集

水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

上。 

(八)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二、 教育或研究機構附設畜牧

場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公尺以上。 

(六)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其

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或水庫集水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

上。 

(八)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以上。 

二、 教育或研究機構附設畜牧

場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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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六)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八)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三、 學校或醫院以外之研究機

構，設有化學、醫藥、生

物、有害性、同步輻射或

高能量實（試）驗室，其

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

定之一。 

(二)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六)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八)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三、 學校或醫院以外之研究機

構，設有化學、醫藥、生

物、有害性、同步輻射或

高能量實（試）驗室，其

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

定之一。 

(二)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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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三)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四)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二

公頃以上。 

四、 宗教之寺廟、教堂，其興

建或擴建符合第二款第一

目至第六目規定之一，或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之研究機構，

申請設立於經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完成之園區內，其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均增為二倍。 

(三)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四)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二

公頃以上。 

四、 宗教之寺廟、教堂，其興

建或擴建符合第二款第一

目至第六目規定之一，或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之研究機構，

申請設立於經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完成之園區內，其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均增為二倍。 

第二十八條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

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 水肥處理廠興建、擴建工

程或擴增處理量，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第二十八條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

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 水肥處理廠興建、擴建工

程或擴增處理量，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一、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

同第三條修正說明。 

二、 九十八年十二月二日修

正第一項第十一款規

定，有機污泥、污泥混

合物或有害事業廢棄物

再利用機構興建、擴建

工程或擴增再利用量均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但非位於該款所列環境

敏感區位且一定規模以

下，經檢具污染總量、

污染防治措施等資料，

送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自

該規定施行後，實務上

目前符合但書規定並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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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六)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水庫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七)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九) 每月最大處理量二千五

百公噸以上。 

二、 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污水處

理廠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

前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

七目或第八目規定之一，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六) 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

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水庫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七)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九) 每月最大處理量二千五

百公噸以上。 

二、 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污水處

理廠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

前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

七目或第八目規定之一，

同意後，再轉送主管機

關之案件，主管機關均

同意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顯示在符合但書條

件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把關後，多無重大污

染疑慮，爰修正為免再

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以提升行政效率。 

三、 新增第八項納入本署九

十九年十二月六日環署

綜字第○九九○一○八

七一六 C 號解釋令內

容，以利公民營廢棄物

處理機構或清理機構應

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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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污水處理廠之目標年服

務人口在二十五萬人以上

者。 

三、 堆肥場興建、擴建工程或

擴增處理量，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

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二公頃以上；其

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

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 

(五) 位於工業區，每月最大

處理廢棄物量二千五百

公噸以上。 

(六) 位於都市土地（不含工

業區），每月最大處理

廢棄物量一千二百五十

公噸以上。 

(七) 位於非都市土地（不含

工業區），每月最大處

理廢棄物量五千公噸以

或污水處理廠之目標年服

務人口在二十五萬人以上

者。 

三、 堆肥場興建、擴建工程或

擴增處理量，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

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二公頃以上；其

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

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 

(五) 位於工業區，每月最大

處理廢棄物量二千五百

公噸以上。 

(六) 位於都市土地（不含工

業區），每月最大處理

廢棄物量一千二百五十

公噸以上。 

(七) 位於非都市土地（不含

工業區），每月最大處

理廢棄物量五千公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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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四、 廢棄物轉運站興建、擴建

工程或擴增轉運量，符合

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

規定之一。 

(二) 每月最大轉運廢棄物量

二千五百公噸以上。 

五、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

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興

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

量。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

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

區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六、 焚化、掩埋、堆肥或再利

用以外之一般廢棄物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處理場（不

含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五

金廢料之處理場）興建、

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

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

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區

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七、 一般廢棄物之垃圾分選場

（不含位於既設掩埋場或

焚化廠內），其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

上。 

四、 廢棄物轉運站興建、擴建

工程或擴增轉運量，符合

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

規定之一。 

(二) 每月最大轉運廢棄物量

二千五百公噸以上。 

五、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

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興

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

量。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

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

區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六、 焚化、掩埋、堆肥或再利

用以外之一般廢棄物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處理場（不

含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五

金廢料之處理場）興建、

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

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

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區

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七、 一般廢棄物之垃圾分選場

（不含位於既設掩埋場或

焚化廠內），其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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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一。 

(二)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 

八、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

棄物再利用機構（不含有

機污泥或污泥混合物再利

用機構），其興建、擴建

工程或擴增再利用量，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

規定之一。 

(二)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或第二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自來水水

質水量保護區或水庫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四)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九、 除再利用外，以焚化、掩

埋或其他方式處理有害事

業廢棄物之中間處理或最

終處置設施（不含移動性

中間處理或最終處置設

施、醫院設置之滅菌設

施、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

五金廢料之設施）興建、

規定之一。 

(二)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 

八、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

棄物再利用機構（不含有

機污泥或污泥混合物再利

用機構），其興建、擴建

工程或擴增再利用量，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

規定之一。 

(二)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

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經自來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四)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九、 除再利用外，以焚化、掩

埋或其他方式處理有害事

業廢棄物之中間處理或最

終處置設施（不含移動性

中間處理或最終處置設

施、醫院設置之滅菌設

施、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

五金廢料之設施）興建、

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

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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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

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

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區

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十、 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五金

廢料之處理場或設施，其

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

理量，符合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八目規定之一者。 

十一、 有機污泥、污泥混合物

或有害事業廢棄物再利

用機構興建、擴建工程

或擴增再利用量。但符

合下列規定，經檢具空

氣污染、水污染排放總

量、廢棄物產生量及污

染防治措施等資料，送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

同意者，不在此限： 

(一) 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六目規定區位。 

(二) 非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 

(三)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下。 

(四)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區

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十、 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五金

廢料之處理場或設施，其

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

理量，符合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八目規定之一者。 

十一、 有機污泥、污泥混合物

或有害事業廢棄物再利

用機構興建、擴建工程

或擴增再利用量。但符

合下列規定，經檢具空

氣污染、水污染排放總

量、廢棄物產生量及污

染防治措施等資料，送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核同意者，不

在此限： 

(一) 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六目規定區位。

(二) 非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 

(三)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下。 

(四)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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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下。 

(五) 位於都市土地（不含

工業區），每月最大

廢棄物再利用量一千

二百五十公噸以下。 

(六) 位於工業區或非都市

土地，每月最大廢棄

物再利用量二千五百

公噸以下。 

十二、 棄土場、棄土區等土石

方資源堆置處理場、營

建混合物資源分類處理

場或裝潢修繕廢棄物分

類處理場，其興建、擴

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

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或堆積土石方十

萬立方公尺以上；其

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

水量保護區內，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二．五公頃以上，或

堆積土石方五萬立方

公尺以上。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下。 

(五) 位於都市土地（不含

工業區），每月最大

廢棄物再利用量一千

二百五十公噸以下。

(六) 位於工業區或非都市

土地，每月最大廢棄

物再利用量二千五百

公噸以下。 

十二、 棄土場、棄土區等土石

方資源堆置處理場、營

建混合物資源分類處理

場或裝潢修繕廢棄物分

類處理場，其興建、擴

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

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或堆積土石方十

萬立方公尺以上；其

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

水量保護區內，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二．五公頃以上，或

堆積土石方五萬立方

公尺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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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或堆

積土石方十萬立方公

尺以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至第六款，屬

緊急性處理，經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

款，屬以堆肥方式再利用者，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 

第一項第六款或第八款，

非屬應申請設置、變更及操作

許可證之固定空氣污染源，且

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簡易排放許

可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

統同意納管者，依第一項第十

款規定辦理。但第八款同時屬

以堆肥方式再利用者，應依前

項規定辦理。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

款，屬試驗計畫，經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屬汰舊換新工程，

其處理量及污染量未增加，且

單位能耗降低，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核同意者，免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或堆

積土石方十萬立方公

尺以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至第六款，屬

緊急性處理，經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

款，屬以堆肥方式再利用者，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 

第一項第六款或第八款，

非屬應申請設置、變更及操作

許可證之固定空氣污染源，且

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簡易排放許

可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

統同意納管者，依第一項第十

款規定辦理。但第八款同時屬

以堆肥方式再利用者，應依前

項規定辦理。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

款，屬試驗計畫，經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屬汰舊換新工程，

其處理量及污染量未增加，且

單位能耗降低，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核同意者，免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開發行為於增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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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開發行為於增加處

理量、轉運量、堆積量或再利

用量後，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規定者，非經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通過，其處理量、轉運

量、堆積量或再利用量不得逾

原許可量。 

申請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或

清理機構之許可，應依下列方

式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 設場（廠）前應取得同意

設置文件者，或應變更同

意設置文件者，於申請同

意設置文件時認定。 

二、 以既有之工廠或廢棄物處

理設施申請處理或清理許

可證者，或取得處理或清

理許可證後，因申請變更

原許可內容或重新申請許

可而應進行試運轉者，於

申請試運轉時認定。 

三、 申請處理或清理許可證內

容超出申請同意設置文件

內容者，或申請處理或清

理許可證內容超出申請試

運轉內容者，或取得處理

或清理許可證後，申請變

更原許可內容或重新申請

許可，但未涉及應變更同

意設置文件或應進行試運

轉者，於申請處理或清理

許可證時認定。 

理量、轉運量、堆積量或再利

用量後，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規定者，非經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通過，其處理量、轉運

量、堆積量或再利用量不得逾

原許可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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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其他開發行為，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 綜合工業分區、物流專業

分區、工商服務及展覽分

區、修理服務分區、購物

中心分區等工商綜合區、

購物專用區或大型購物中

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六)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第三十一條 其他開發行為，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 綜合工業分區、物流專業

分區、工商服務及展覽分

區、修理服務分區、購物

中心分區等工商綜合區、

購物專用區或大型購物中

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

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六)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水庫集水區分類之修正同第

三條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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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七)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八)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九)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二、 展覽會、博覽會或展示會

場之興建工程符合前款第

一目至第七目規定之一，

或申請開發建築樓地板面

積（以應申請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及使用執照之建

築樓地板面積為計算基

準）三萬平方公尺以上。 

三、 公墓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四目

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七)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

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八)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九)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二、展覽會、博覽會或展示會

場之興建工程符合前款第

一目至第七目規定之一，

或申請開發建築樓地板面

積（以應申請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及使用執照之建

築樓地板面積為計算基

準）三萬平方公尺以上。

三、 公墓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四目

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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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

上。 

(三)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 

四、 殯儀館、骨灰（骸）存放

設施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

定之一，或申請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五、 屠宰場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

規定之一，或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六、 動物收容所設置，符合第

一款第一目至第九目規定

之一。 

七、 地下街工程，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長度一公里以

上，或申請開發建築樓地

板面積（以應申請建造執

照、雜項執照及使用執照

之建築樓地板面積為計算

基準）十五萬平方公尺以

上。 

八、 輸電線路工程，其三百四

十五千伏或一百六十一千

伏輸電線路符合下列規定

之一者： 

(一) 線路架空通過第一款第

一目至第四目規定區位

之一。 

(二) 線路架空通過原住民保

留地。 

(三) 架空之線路，其線路或

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

上。 

(三)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五公頃以上。 

四、 殯儀館、骨灰（骸）存放

設施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

定之一，或申請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五、 屠宰場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

規定之一，或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六、 動物收容所設置，符合第

一款第一目至第九目規定

之一。 

七、 地下街工程，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長度一公里以

上，或申請開發建築樓地

板面積（以應申請建造執

照、雜項執照及使用執照

之建築樓地板面積為計算

基準）十五萬平方公尺以

上。 

八、 輸電線路工程，其三百四

十五千伏或一百六十一千

伏輸電線路符合下列規定

之一者： 

(一) 線路架空通過第一款第

一目至第四目規定區位

之一。 

(二) 線路架空通過原住民保

留地。 

(三) 架空之線路，其線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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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塔投影邊界與國民中

小學（含編定用地）邊

界之直線距離五十公尺

以下。 

(四) 架空之線路，其線路或

鐵塔投影邊界與醫院邊

界之直線距離五十公尺

以下。 

(五) 架空或地下化線路舖設

長度五十公里以上。 

九、 超高壓變電所興建或擴建

工程。 

十、 港區申請設置水泥儲庫之

儲存容量一萬八千立方公

尺以上。 

十一、 輸送天然氣或油品管線

工程，其舖設長度五十

公里以上。 

十二、 安養中心、護理機構或

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

構、安養機構等老人福

利機構，其興建或擴建

工程符合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九目規定之一。 

十三、 軍事營區、海岸（洋）

巡防營區、飛彈試射

場、靶場或雷達站之興

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

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

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

鐵塔投影邊界與國民中

小學（含編定用地）邊

界之直線距離五十公尺

以下。 

(四) 架空之線路，其線路或

鐵塔投影邊界與醫院邊

界之直線距離五十公尺

以下。 

(五) 架空或地下化線路舖設

長度五十公里以上。 

九、 超高壓變電所興建或擴建

工程。 

十、 港區申請設置水泥儲庫之

儲存容量一萬八千立方公

尺以上。 

十一、 輸送天然氣或油品管線

工程，其舖設長度五十

公里以上。 

十二、 安養中心、護理機構或

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

構、安養機構等老人福

利機構，其興建或擴建

工程符合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九目規定之一。 

十三、 軍事營區、海岸（洋）

巡防營區、飛彈試射

場、靶場或雷達站之興

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

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水庫集水區。但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

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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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平方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不在此限。 

(三)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十 公 頃 以

上。 

十四、 觀光（休閒）飯店、旅

（賓）館之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或開發基地邊

界與保護區、重要棲

息環境邊界之直線距

離五百公尺（台灣本

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

尺）以下。但申請擴

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公尺以下，經水庫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

此限。 

(三)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十 公 頃 以

上。 
十四、 觀光（休閒）飯店、旅

（賓）館之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或開發基地邊

界與保護區、重要棲

息環境邊界之直線距

離五百公尺（台灣本

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

尺）以下。但申請擴

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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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溼地，

或開發基地邊界與濕

地邊界之直線距離五

百公尺（台灣本島以

外地區為二百公尺）

以下。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

保護區。但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

百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三) 位於國家重要溼地，

或開發基地邊界與濕

地邊界之直線距離五

百公尺（台灣本島以

外地區為二百公尺）

以下。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

保護區。但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 

(六)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

百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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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 

(十)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 

(十一) 位於既設高爾夫球

場。 

十五、 設置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港）。 

十六、 人工島嶼之興建或擴建

工程。 

十七、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

役。但研究用核子反應

器設施之除役，不在此

限。 

十八、 火化場之開發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 火化場興建工程。 

(二) 火化場擴建工程符合

下列規定之一者： 

１、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五目規定之一。 

２、 累積擴建面積一公

頃以上。 

３、 新設火化爐。但於

原基地以原規模汰

舊 換 新 方 式 設 置

者，不在此限。 

十九、 纜車之興建或擴建。但

位於動物園或其他既設

遊樂區（不含森林遊樂

區、國家公園）範圍

內，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九)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 

(十)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積十公頃。 

(十一) 位於既設高爾夫球

場。 

十五、 設置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港）。 

十六、 人工島嶼之興建或擴建

工程。 

十七、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

役。但研究用核子反應

器設施之除役，不在此

限。 

十八、 火化場之開發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 火化場興建工程。 
(二) 火化場擴建工程符合

下列規定之一者： 

１、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五目規定之一。 

２、 累積擴建面積一公

頃以上。 

３、 新設火化爐。但於

原基地以原規模汰

舊 換 新 方 式 設 置

者，不在此限。 

十九、 纜車之興建或擴建。但

位於動物園或其他既設

遊樂區（不含森林遊樂

區、國家公園）範圍

內，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行政院公報 第 017 卷 第 067 期  20110414  農業環保篇 

 

二十、 矯正機關、保安處分處

所或其他以拘禁、感化

為目的之收容機構之興

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

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其同時位於自來

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第一類水庫集水區或

第二類水庫集水區，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一公頃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上。 

二十一、深 層 海 水 之 開 發 利

用，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七目規定之一。 

(二) 每日最大抽取水量

五千公噸以上。 

(三)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二十、 矯正機關、保安處分處

所或其他以拘禁、感化

為目的之收容機構之興

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

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 發 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其同時位於自來

水水質水量保護區或

水庫集水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使用，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四)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上。 

二十一、深 層 海 水 之 開 發 利

用，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七目規定之一。 

(二) 每日最大抽取水量

五千公噸以上。 

(三)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 面 積 十 公 頃 以



行政院公報 第 017 卷 第 067 期  20110414  農業環保篇 

 

發 面 積 十 公 頃 以

上。 

二十二、氣象雷達站之興建或

擴建工程，符合第一

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

定之一。 

二十三、設置石油管理法所定

之石油、石油製品貯

存槽，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一) 位於國家公園一般

管 制 區 以 外 之 分

區；或位於國家公

園一般管制區，其

貯存槽總貯存容量

或累積貯存容量三

百公秉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三) 位 於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 位於第一類水庫集

水區。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或第二類

水庫集水區，其貯

存槽總貯存容量或

累積貯存容量三百

公秉以上。 

上。 

二十二、氣象雷達站之興建或

擴建工程，符合第一

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

定之一。 

二十三、設置石油管理法所定

之石油、石油製品貯

存槽，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一) 位於國家公園一般

管 制 區 以 外 之 分

區；或位於國家公

園一般管制區，其

貯存槽總貯存容量

或累積貯存容量三

百公秉以上。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三) 位 於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四)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 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量或累

積貯存容量三百公

秉以上。 

(七) 位於港區，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量或累

積貯存容量三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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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位於港區，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量或累

積貯存容量三百公

秉以上。 

(八)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十)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

辦竣農地重劃之農

業用地，經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變更使

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十一) 位於都市土地，

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五公頃

以上，或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量或

累積貯存容量一

萬 五 千 公 秉 以

上。 

(十二) 位 於 非 都 市 土

地，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或其

貯存槽總貯存容

量或累積貯存容

量 三 萬 公 秉 以

秉以上。 

(八) 位於海拔高度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九) 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十) 位於特定農業區經

辦竣農地重劃之農

業用地，經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變更使

用，且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頃以上。 

(十一) 位於都市土地，

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五公頃

以上，或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量或

累積貯存容量一

萬 五 千 公 秉 以

上。 

(十二) 位 於 非 都 市 土

地，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或其

貯存槽總貯存容

量或累積貯存容

量 三 萬 公 秉 以

上。 

二十四、工廠變更用地作為非

工廠開發使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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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十四、工廠變更用地作為非

工廠開發使用，符合

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工業類別符合附表

三規定。 

(二) 工業類別符合附表

四規定，變更用地

面積一公頃以上。 

二十五、於海域築堤排水填土

造成陸地。但在既有

港區範圍內者，不在

此限。 

前項第二十四款所稱工

廠，指已開發使用者；其工業

類別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一月

十六日後變更者，依較嚴格工

業類別認定之。 

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工業類別符合附表

三規定。 

(二) 工業類別符合附表

四規定，變更用地

面積一公頃以上。

二十五、於海域築堤排水填土

造成陸地。但在既有

港區範圍內者，不在

此限。 

前項第二十四款所稱工

廠，指已開發使用者；其工業

類別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一月

十六日後變更者，依較嚴格工

業類別認定之。 

第三十八條 第三條至第三十一

條及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

一款公告所定開發行為之定義

及開發區位之範圍，除本標準

另有規定外，依各主管機關相

關法令規定認定之。 

本標準所稱國家重要濕地

指經濕地主管機關評選劃設之

國家重要濕地範圍。 

本標準所稱第一類水庫集

水區指附表四之一所列水庫之

集水區，第二類水庫集水區指

附表四之一所列水庫以外之水

庫集水區。 

第三十八條 第三條至第三十一

條及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

一款公告所定開發行為之定義

及開發區位之範圍，除本標準

另有規定外，依各主管機關相

關法令規定認定之。 

本標準所稱國家重要濕地

指經濕地主管機關評選劃設之

國家重要濕地範圍。 

新增第三項規定第一類、第

二類水庫集水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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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本標準施行日期，

除第三條至第三十一條及第三

十九條自發布後三個月施行

外，自發布日施行。 

本標準中華民國○年○月

○日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行。 

第四十一條 本標準施行日期，

除第三條至第三十一條及第三

十九條自發布後三個月施行

外，自發布日施行。 

新增第二項規定本次修正條

文之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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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一 

第一類水庫 

一、新山水庫 二、西勢水庫 三、翡翠水庫 

四、石門水庫 五、寶山水庫 六、寶山第二水庫 

七、大埔水庫 八、永和山水庫 九、明德水庫 

十、鯉魚潭水庫 十一、德基水庫 十二、霧社水庫 

十三、日月潭水庫 十四、頭社水庫 十五、蘭潭水庫 

十六、仁義潭水庫 十七、白河水庫 十八、烏山頭水庫 

十九、曾文水庫 二十、南化水庫 二十一、鏡面水庫 

二十二、阿公店水庫 二十三、澄清湖水庫 二十四、鳳山水庫 

二十五、牡丹水庫 二十六、其他經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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